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八月
大同大學學生肄業期間至國外大學進修實施辦法

第一條：為加強國際學術與文化交流，並協助本校在學同學至國外修讀學分，特訂定本辦法。

第二條：本校同學肄業期間赴國外大學進修，以與本校簽有合作協議之學校為限。但經本校專案核可者，不在此限。

第三條：本校同學自入學起即可參加此計畫，在大一~大三時除專業的學習之外並加強其留學國家的語文能力，大三暑假即赴留學國，利用暑假在當地加強語文，所修之語文課程可抵免暑期工廠實習。大四在留學國的修課學分得向本校提出申請後抵免本校學分，其出國進修時間列入修業年限，最後由本校頒發畢業證書及參加此計畫之證明書。

第四條：參加此計畫之同學，大四仍需在本校完成註冊手續，但得免繳學雜費用。往返留學國之機票費、學雜費、生活費及暑修課程等費用由參加同學自付。

第五條：為鼓勵參加此計畫的同學申請留學國學校之獎助學金及碩、博士課程，或回本校繼續攻讀碩、博士學位，另訂辦法獎勵。

第六條：碩士、博士班同學亦適用本辦法，以鼓勵研究生同學赴國外大學進行短期進修，加強專業能力並促進國際觀。

第七條：本辦法若與本校與國外大學間所簽訂之個別協議書有異時，依個別協議書為準。

第八條：本辦法經本校行政會議通過後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
